
輸入規定代號

(空白) 准許（免除簽發許可證）。

111 管制輸入。

251 應檢附經濟部工業局同意文件。

255 應檢附經濟部能源局同意文件。

301 應檢附經濟部同意文件

363 應檢附內政部警政署同意文件，但軍事機關應檢附國防部同意文件。

375 一、進口經勞動部指定或公告指定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以下簡稱受指定產品），應取得勞動部核發之登錄完成通知書，或勞

動部認可之型式驗證機構核發之型式驗證合格證書，並應申報填列登錄完成通知書號碼（十四碼）或型式驗證合格證明書號碼

（十四碼）。進口受指定產品如未取得前述登錄完成通知書或型式驗證合格證明書，得向勞動部辦理輸入品具結先行放行，並

應申報填列輸入先行放行通知書號碼（十四碼）。二、進口符合下列之受指定產品，逐案於指定網站完成填報，及上傳勞動部

核發之同意文件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確認文件，並於進口報單填列指定代碼者，免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一）已依其他

法律規定實施檢查、檢驗、驗證或認可者。（二）屬專供國防軍事、科技研究、實驗、展覽或測試用途者，已取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確認文件。（三）進口至國內組裝、加工後，將復運出口者。三、進口非屬受指定產品，於進口報單填列專用代

碼ＭＬ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８９者，免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404 （一）進口飼料，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之飼料輸入登記證影本或農委會、台北市、高雄巿政府核發之飼料製造登記證

影本（持飼料製造登記證申請進口者，僅限飼料工廠進口自用飼料原料）。（二）進口飼料添加物，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核發之飼料添加物輸入登記證影本（以上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品目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者為準）。（三）非飼料或飼料添加

物登記證持有者，應加附持有者之授權文件，或於登記證影本上加蓋授權使用之章戳。（四）如屬樣品、贈品，應檢附行政院

農委會或台北市、高雄巿政府核發之進口同意文件。

405 進口農藥：（一）農藥成品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之農藥許可證及農藥販賣業執照影本（二）農藥原體限由農藥製造業

者進口，應檢附農藥（製造）許可證及農藥（原體）許可證影本（三）非農藥許可證持有者，應加附持有者之授權文件，或於

農藥許可證影本上加蓋授權使用之章戳。

406 進口動物用藥品（包括原料藥、製劑及生物藥品）：（一）應取得（１）「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許可證」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

發之輸入「動物用藥品許可證」（非輸入動物用藥品許可證持有者應得到原證持有者之授權），或（２）如屬自用原料，應取

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發含該成分製劑之「製造動物用藥品許可證」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發之「動物用藥

品自用原料藥輸入審核通知書」。（二）如屬樣品、贈品，應取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發之「動物用藥品樣

品、贈品輸入審核通知書」。



輸入規定代號

463 一、應檢附財政部核發之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影本或財政部同意文件。如屬進口供自用之菸酒，其數量不超過下列規定者免

附：（一）菸：捲菸５條（１０００支）、雪茄１２５支、菸絲５磅。（二）酒：５公升。二、進口供分裝之菸，業者於報關

時應報明其用途，並檢附生產國政府或政府授權之商會所出具之原產地證明。

465 應檢附（一）出口國、產製國政府或其授權單位出具之產地證明，或（二）出口國主管機關核發含有動物來源之水域或養殖場

名稱及地址之動物檢疫證明書影本（適用ＣＣＣ０３０１．９２．１０．１０－１、０３０１．９２．１０．２０－９及０３

０１．９２．１０．９０－４等３項貨品），或（三）出口國核發含有捕撈或養殖地資訊之官方衛生證明文件影本（適用ＣＣ

Ｃ０３０７．１１．９０．００－８、０３０７．１２．００．００－６、０３０７．７１．３０．１０－６、０３０７．７

１．３０．２０－４、０３０７．７１．９０．１０－３、０３０７．７２．４０．００－５、０３０７．８１．２１．００

－７、０３０７．８１．２２．１０－４、０３０７．８１．２２．２０－２及０３０７．８３．２０．００－６等１０項貨

品），或（四）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出口國與我國諮商取代該國產地證明之文件，（五）如屬進口供自用之貨品（活動物除

外），且其數量未超過６公斤者免附。

468 （一）進口電池應檢附出口國、產製國政府或其授權單位出具之產地證明文件；（二）進口模組除應檢附出口國、產製國政府

或其授權單位出具之產地證明文件外，並應檢附模組及其電池非大陸地區產製之文件或切結書供海關查驗。

501 應檢附衛生福利部同意文件。

502 進口乾品：（一）應檢附中藥商執照影本或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藥品製造許可證影本。（二）進口粉末貨品，應另檢附衛生福利

部核發之藥品許可證影本，或衛生福利部核發之同意文件。（三）貨品名稱應載明中文本草名及中藥材或中藥粉。進口非乾品

，不受前述之限制。

503 進口人用藥品（包括製劑、原料藥、助診藥類及人用生物製劑）：應檢附（一）藥商許可執照影本及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輸

入）藥品許可證影本，或（二）衛生福利部核發之同意文件。

504 一、進口人用醫療器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或同意文件，並應申報填列醫

療器材許可證號碼（十四碼）。（二）如屬危險性醫療儀器，除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及申報填列醫

療器材許可證號碼（十四碼）外，並須檢附衛生福利部核准醫療機構購置之同意文件。二、非供人用者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506 進口人用藥品（包括製劑、原料藥、助診藥類及人用生物製劑）：　應檢附（一）藥商許可執照影本及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輸

入）藥品許可證影本，或（二）衛生福利部核發之同意文件。（三）如屬專供研究或實驗用之抗生素及其衍生物，於進口報單

填列專用代碼　ＤＨＭ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５０６，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輸入規定代號

508 一、進口食品添加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輸入衛生福利部發布「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收載之單方食

品添加物（香料除外），應向衛生福利部取得食品添加物許可證，並依Ｆ０１規定辦理。（二）如屬香料或複方食品添加物，

應依Ｆ０１規定辦理。二、進口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應依Ｆ０１規定辦理。三、如屬食品添加物之樣品、贈品，應向衛

生福利部取得「貨品進口同意書」。四、進口非供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用途者，於進口報單填列專用代碼ＤＨ９９９９９９９９

９５０８，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513 （一）進口中藥材，應依５０２規定辦理。（二）進口非供中藥用者，應註明「非中藥用」字樣，免依５０２規定辦理。

514 （一）進口屬食品及其相關產品，應依Ｆ０１規定辦理。（二）進口屬中藥材，應依５０２規定辦理。（三）進口本項貨品未

取得上開主管機關輸入許可文件者，不准進口。

522 進口管制藥品（包括人用、動物用麻醉藥品、影響精神藥品及其原料）應檢附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核發之同意文件（輸

入憑照或輸入同意書）；該同意文件第二聯於通關時經海關核驗簽署後，由進口人交還食品藥物管理署。

526 （一）進口診斷用之試劑及配置試劑，不論是否有底襯，不包括第３００２節或第３００６節所列者，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

之同意文件。（二）進口研究用、實驗用或非供人用之試劑，於進口報單填列專用代碼　ＤＨＭ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免

依上述規定辦理。

530 一、進口人用醫療器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或同意文件，並應申報填列醫

療器材許可證號碼（十四碼）。（二）如屬危險性醫療儀器，除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及申報填列醫

療器材許可證號碼（十四碼）外，並須檢附衛生福利部核准醫療機構購置之同意文件。（三）進口專供藥物臨床試驗計畫之試

驗用檢體採集耗材套組，於進口報單填列專用代碼ＤＨＭ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４。二、非供人用者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531 （一）進口屬人用藥品，應依５０３規定辦理。（二）進口屬食品及相關產品，應依Ｆ０１規定辦理。（三）進口本項貨品未

取得上開主管機關輸入許可文件者，不准進口。

550 應檢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發之同意文件。

551 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同意文件；輸出國為日本且該同意文件註明屬有害事業廢棄物者，應另檢附日本海關已用

印之『輸出移動書類』，憑以報關進口。



輸入規定代號

552 進口環境用藥（包括原體、成品），應檢附：（一）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發之環境用藥輸入許可證影本。非環境用藥輸入

許可證持有者，應加附持有者之授權文件，或於環境用藥許可證影本上加蓋授權使用之章戳。２．環境用藥販賣業許可執照影

本。但環境用藥製造業者進口環境用藥原體得檢附具該原體成分之環境用藥製造許可證影本；或（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發

之專供試驗研究、教育示範、專案防治或申請登記用樣品同意文件；或（三）非屬公告之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或污染防治用藥

，應檢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證明文件。

553 進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許（核）可文件；如非屬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公告列管之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檢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核發之不列管證明文件。

560 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屬產業用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者，應於進口報單填列免證通關代碼「ＥＰＨ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據以報關進口。非屬上述者，應依５５１規定辦理。

562 應檢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同意文件。

581 應檢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同意文件。

601 進口航空器（含地面用飛行訓練器）應備妥下列文件，憑以辦理進口：（一）進口軍用國家航空器者，應檢附國防部同意文

件。（二）進口中央氣象局辦理高空觀測作業用之氣象氣球，應檢附該局核准購買及同意輸入之證明文件。（三）進口上述（

一）及（二）以外國家航空器（緝私、偵察、空照、測量、海防、消防及警察勤務等）者，限由中央部會二級以上機關申請，

並檢附核准購買或同意輸入證明文件。（四）進口民用航空器者，應依附表經審核主管機關函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發同意文

件。（附表內容：一、進口人為：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航空站地勤業、航空器維修業（民航局核給航空器專業維修

工廠檢定證）、航空人員訓練機構、個人、法人，審核主管機關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二、進口人為：其他航空維修業、航

太研發製造業，審核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三、進口人為：公、私立學校，審核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602 （一）進口屬「應經核准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應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核准證或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輸入專用證號證明後由海關放行。但屬軍事專用者，應取得國防部核發之電信管制射頻器材進口許可證後由海關放

行。（二）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或其委託之驗證機構審驗合格之低功率射頻器材、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或業餘無線電臺，免請

領進口核准證，但應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或其委託之驗證機構核發之審驗證明辦理通關。（備註：原由交通部電信總局核發

之前揭證明文件亦適用本規定。）

606 進口船舶除下列船舶外，均應檢附交通部航港局同意文件：一、不適用船舶法規定之船舶（軍事建制之艦艇、龍舟、獨木舟及

非動力帆船、消防及救災機構岸置之公務小船、推進動力未滿十二瓩之非漁業用小船）。二、非大陸地區製造之遊艇及動力帆

船。



輸入規定代號

801 （一）進口農藥，應依４０５規定辦理。（二）進口動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三）進口環境衛生用藥品，應依５

５２規定辦理。（四）進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依５５３規定辦理。（五）進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檢具經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核發之證明文件辦理通關放行。

802 （一）進口人用藥品，應依５０３規定辦理（二）進口動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三）進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註

明「本貨品非屬人用藥品、動物用藥品」字樣，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807 （一）進口人用藥品，應依５０１規定辦理。（二）進口動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三）進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

註明「本貨品非屬人用藥品、動物用藥品」字樣，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809 （一）進口人用藥品，應依５０６規定辦理。（二）進口動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三）進口飼料或飼料添加物，

應依４０４規定辦理。（四）進口食品添加物，應依５０８規定辦理。（五）進口醫療器材，應依５０４規定辦理。（六）進

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註明「本貨品非屬人用藥品、動物用藥品、飼料或飼料添加物、食品添加物、醫療器材」字樣，免依上

述規定辦理。

815 （一）進口醫療器材，應依５０４規定辦理。（二）進口動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三）進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

註明「本貨品非屬醫療器材、動物用藥品」字樣，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820 （一）進口人用藥品，應依５０３規定辦理。（二）進口人用醫療器材，應依５０４規定辦理。（三）進口環境衛生用藥品，

應依５５２規定辦理。（四）進口動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五）進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依５５３規定辦

理。（六）進口食品及食品添加物，應依５０８規定辦理。（七）進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註明「本貨品非屬人用藥品、人用

醫療器材、環境衛生用藥品、動物用藥品、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食品及食品添加物」字樣，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823 （一）進口人用藥品，應依５０６規定辦理（二）進口動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三）進口醫療器材，應依５０４規

定辦理（四）　進口食品及相關產品，應依Ｆ０１辦理（五）　進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註明「本貨品非屬人用藥品、動物用

藥品、醫療器材、食品及相關產品」字樣，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824 （一）進口人用藥品、人類血液：１．應依５０６規定辦理。２．進口研究用、教學或檢驗用之「非感染性人類血液」，於進

口報單填列專用代碼ＤＨＭ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０。（二）進口動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三）進口醫療器材，

應依５０４規定辦理。（四）進口感染性生物材料（供食品用途者除外），應依５０１規定辦理。（五）進口食品及相關產品

，應依Ｆ０１辦理。（六）進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註明「本貨品非屬人用藥品、動物用藥品、醫療器材、感染性生物材料、

食品及相關產品」字樣，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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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一）進口食品及相關產品，應依Ｆ０１辦理。（二）進口人用藥品，應依５０３規定辦理。（三）進口一般工業用油脂，應

依２５１規定辦理。（四）進口生質柴油用油脂，應依２５５規定辦理。（五）進口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應依４０４規定辦

理。（六）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登記之進口人，輸入油脂非屬應向上述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文件者，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

請輸入許可文件。（七）進口本項貨品未取得上開主管機關輸入許可文件者，不准進口。

830 （一）進口食品及相關產品，應依Ｆ０１辦理。（二）進口人用藥品，應依５０３規定辦理。（三）進口一般工業用油脂，應

依２５１規定辦理。（四）進口生質柴油用油脂，應依２５５規定辦理。（五）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登記之進口人，輸入油

脂非屬應向上述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文件者，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輸入許可文件。（六）進口本項貨品未取得上開主管機

關輸入許可文件者，不准進口。

836 （一）進口人用藥品、人類檢體：１．應依５０６規定辦理。２．進口研究用、教學或檢驗用之「非感染性人類檢體」，於進

口報單填列專用代碼ＤＨＭ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０。（二）進口人類細胞株：１．應依５０１規定辦理。２．供研究用之人

類細胞株（含人類幹細胞株、人類胚胎幹細胞株），於進口報單填列專用代碼ＤＨＫ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三）進口動

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四）進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註明「本貨品非屬人用藥品、人類檢體、人類細胞株、動物

用藥品」字樣，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837 （一）進口農藥，應依４０５規定辦理。（二）進口動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三）進口環境衛生用藥品，應依５

５２規定辦理。（四）進口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應依５５３規定辦理。（五）進口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應依４０４規定辦

理。（六）進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檢具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核發之證明文件辦理通關放行。

843 （一）進口環境衛生用藥品，應依５５２規定辦理。（二）進口動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三）進口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應依５５３規定辦理。（四）進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註明「本貨品非屬環境衛生用藥品、動物用藥品、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字樣，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844 （一）進口人用藥品，應依５０６規定辦理（二）進口動物用藥品，應依４０６規定辦理（三）進口醫療器材，應依５０４規

定辦理（四）進口非屬上述項目者，應註明「本貨品非屬人用藥品、動物用藥品、醫療器材」字樣，免依上述規定辦理。

A02 本項下商品如屬飼料，進口時應依飼料管理法第二十二條之二規定，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委任之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其所

屬各分局申報輸入查驗。

B01 進口時，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編訂之「應施檢疫動植物品目表」及有關檢疫規定辦理。

C02 本項下部分商品屬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應施進口檢驗商品。

F01 輸入商品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註：相關規定應

洽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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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2 本項下商品如屬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等食品相關用途或含有前述物品者，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

品輸入查驗辦法」規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註：相關規定應洽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

F03 輸入醫療器材應依照「輸入醫療器材邊境抽查檢驗辦法」規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M88 自中國大陸進口應檢附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備查文件。

MP1 （一）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應符合「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之規定。（二）「大陸物品

有條件准許輸入項目、輸入管理法規彙總表」內列有特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應向國際貿易局辦理輸入許可證；未列有特

別規定「ＭＸＸ」代號者，依一般簽證規定辦理。

MW0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